附件2
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工作人员出差审批表
	部门
	

	姓名
	
	职务（职称）
	

	出差到达地点及单位
	

	出差时间
	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　 月  　日—
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　 月 　 日
	天数
	

	出差事由
（参加会议需附会议通知）
	

	交通工具
	

	经费列支渠道
	

	部门负责人意见
	

	分管院领导审批意见
	

	填表说明：
1．出差人员出差前应根据《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》办理相应审批手续，此表作为差旅费报销的必备凭据。
2．一般人员出差需部门负责人审批，如乘坐飞机需分管院领导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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